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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17部门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实施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级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进一步拓宽就业新渠道、培育发展新动能，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16部门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实施意见》（浙人社发〔2021〕25号）精神，现就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提出以下意见。

一、优化自主创业环境
(一)放宽市场准入。开通行业准入办理绿色通道，对仅在互联网平台上开展经营活动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允许在申请登记个体工商户时，将网络经营场所登记为经营场所。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场所和时间内,个人销售农副产品、日常生活用品，或者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无须办理营业执照。引导劳动者规范有序经营，对经批准占道经营的,免征城市道路占用费。（市市场监管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加大创业扶持。落实重点人群（在校大学生和毕业10年以内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就业困难人员、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持证残疾人）创业担保贷款、税费优惠、创业补贴等扶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可提供最高不超过8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并按规定给予贴息。重点人群初次创业且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农民工初次创业且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可给予1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推广“贷款码”，引导金融机构为创业人士定制专属产品，并在授信规模、利率优惠、办贷时限等方面给予一定倾斜。将有创业意愿的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内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创业培训范围，按规定落实创业培训补贴。（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农业农村局、人行丽水市中心支行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支持发展新就业形态
(三)拓宽就业渠道。推动电商、移动出行、远程办公、数字文旅、在线娱乐等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开展数字经济领域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健全适应平台经济新业态特点的监管机制。探索完善医疗、教育等从业人员多点执业新模式。加快推动农产品网络零售，集中资源打造网红农产品。加强与抖音、快手等平台合作，积极推进特色直播基地建设，举办“美好生活浙播季”等直播活动。（市发展改革委、市经信局、市教育局、市人力社保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广旅体局、市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优化职业发展环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鼓励院校、培训机构、平台企业承接开发新职业标准、培训课程、评价规范等服务。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进一步降低人才落户门槛，放宽投靠落户和社区、企业单位集体户设立条件，吸引更多新业态人才在丽落户。支持开展新职业技能培训，将有培训需求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范围，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政策。新业态人才进入事业单位，试用期满后可以聘任相应岗位,经确认的高层次人才可设立特设岗位予以聘用。对符合相应职称申报条件的新业态从业人员给予职称评定支持。将符合条件的新业态企业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纳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备案范围，指导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支持劳动者从事非全日制就业
（五）促进非全日制就业重点行业发展。健全保洁绿化行业劳动定额和评价制度，将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工资发放、意外伤害险办理等纳入定额或评价内容。培育劳务用工网上市场，推动建筑工人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推进家政服务行业地方标准实施，规范家政企业经营和家政服务员服务，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市建设局、市商务局、市人力社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给予非全日制就业社保补贴。对就业困难人员、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从事非全日制等工作，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的，补贴标准不超过个人依法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三分之二，补贴期限不超过3年，对初次核定享受补贴政策时距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补贴期限可延长至退休。（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强化灵活就业服务保障
（七）优化人力资源服务。将灵活就业岗位供求信息纳入公共就业服务范围,加强“零工市场”等劳动力市场和丽水公共招聘网平台建设，按需组织专场招聘活动，提供免费档案托管、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鼓励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灵活就业人员推荐就业、提供用工余缺调剂等服务，并按规定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贴。完善统计监测制度，各地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新业态从业人员信息采集和监测统计工作。（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推进灵活用工多样化。指导和督促企业依法合规用工，积极履行用工责任，稳定劳动者队伍。用人单位依法使用非全日制用工的，可与从业人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或订立口头协议；在不影响本单位工作任务完成且原单位未限制的情况下，从业人员可以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与从业人员未建立劳动关系，通过劳务外包、加盟协作等形式合作的，签订民事协议，合理确定权利和义务。（市人力社保局、市总工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强化社会保障力度。完善适应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可按规定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受户籍限制。建立健全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机制，新业态平台企业可为从业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非全日制就业人员与多家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每家用人单位应当分别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费。（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妥善化解矛盾纠纷。积极吸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加强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拓宽维权和服务范围。加强治理拖欠劳动报酬、违法超时加班等突出问题，依法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各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和调解组织要依法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权益保护。引导用人单位与未建立劳动关系的从业人员，开展权利义务协商，合理确定服务时间、报酬、休息休假、劳动保护等基本权益，协商不一致的，双方可通过人民调解组织、工会组织和行业协会等解决纠纷。（市人力社保局、市总工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作为稳就业工作重要内容，结合实际细化工作举措，抓好贯彻落实，促进灵活就业健康发展，为丽水建设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板提供有力支撑。
本实施意见自2022年2 月10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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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中心支行
                                2022年1月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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